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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年 7 月 30 日 
 
現 就 政 府 當 局 在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建 議 的 第 十 一 段 有 關 「 同 居 關 係 」 的 定 義 ， 不 再 局 限

於 某 一 特 定 的 性 傾 向 ， 及 界 定 為 「 情 侶 在 親 密 關 係 下 共 同 生 活 的 兩 名 人 士 之 間 的 關

係 ， 並 把 已 終 結 的 關 係 包 括 在 內 」 與 此 同 時 ， 在 第 十 三 段 按 不 同 類 型 人 士 的 需 要 提

供 保 障 ， 及 清 晰 列 明 不 論 是 同 性 或 異 性 均 受 條 例 的 保 障 ， 本 會 對 以 上 的 建 議 表 示 歡

迎 。 現 根 據 條 例 草 案 的 建 議 ， 本 會 有 以 下 三 方 面 的 意 見 ；  
 
 
1. 盡 快 通 過 法 例  
體 會 到 當 局 有 決 心 盡 快 通 過 條 例 ， 顧 及 到 另 立 法 例 需 時 較 長 ， 因 而 在 原 有 的 條 例 上

稍 微 修 改 ， 將 名 稱 改 為 《 家 庭 及 同 居 關 係 暴 力 條 例 》 明 確 列 出 不 同 類 型 “親 密 關 係 ”
的 保 障 需 要 。  
 
 
2. 不 論 性 傾 向 的 親 密 關 係 均 可 申 請 強 制 令  
《條例草案》第 7 條加入新的第 3B 條， 使同居關係(包括已終結的該等關係)一方可針對該段關

係的另一方申請發出強制令。在本條文下的強制令的保護範圍， 亦涵蓋未成年人士， 使其免受騷

擾。 

 
本 會 對 於 當 局 願 意 聽 取 不 同 的 意 見 並 以 實 事 求 事 的 態 度 ， 處 理 有 關 爭 議 及 修 訂 ， 表

示 贊 同 。 唯 憂 慮 條 例 的 核 心 問 題 仍 未 解 決 ；  
 
 
3. 核 心 問 題 必 須 跟 進 改 善  
有 關 條 例 必 須 處 理 的 核 心 問 題，如 配 套 措 施 及 防 治 工 作、保 護 令 及 家 暴 專 責 法 庭 等 ，

政 府 隻 字 不 提 ， 為 此 本 會 感 到 失 望 ， 現 促 請 當 局 跟 進 ：  
 

a. 設 立 專 責 的 家 暴 法 庭  
專 責 的 家 庭 暴 力 法 庭 ， 同 時 審 理 家 庭 及 同 居 關 係 暴 力 中 的 刑 事 和 民 事 案 件 ， 有 助 加

快 司 法 程 序 ， 讓 受 害 人 得 到 最 快 和 有 效 的 法 律 保 障 。 提 升 司 法 人 員 對 不 同 性 傾 向 的

親 密 關 係 暴 力 的 敏 感 度 ， 更 有 效 地 協 助 受 害 人 解 決 需 要 。  
 

b. 保 護 令 及 物 業 令  
目 前 強 制 令 是 從 施 虐 者 的 角 度 作 出 有 關「 禁 止 施 虐 者 接 近 受 害 人 及 其 居 所 」的 限 制 ，

但 未 有 進 一 步 以 受 害 人 的 本 位 ， 積 極 提 供 保 障 受 害 人 及 兒 童 免 受 其 他 騷 擾 行 為 ， 包

括 財 物 的 擁 有 和 繼 續 居 住 現 址 的 權 利 。  
 

c. 相 應 的 培 訓 及 配 套 措 施  
一 方 面 有 需 要 為 公 眾 人 士 提 供 「 防 治 親 密 關 係 暴 力 」 的 公 民 社 會 教 育 ， 另 一 方 面 為

確 保 條 例 有 效 地 執 行，當 局 有 必 要 為 警 方、前 線 社 工、輔 導 員、庇 護 中 心 等 提 供「 不

論 性 傾 向 的 友 善 」 意 識 培 訓 、 相 關 的 工 作 指 引 及 所 需 的 配 套 設 施 ， 以 致 受 害 者 更 能

得 到 合 理 的 協 助 及 照 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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